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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敏實科技大學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出席者、列席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10月 2日 

發文字號：敏教字第 1120007226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開會事由：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三次教務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3日(星期二)上午 8時 30分 

開會地點：大華樓 5樓會議室 

主 持 人：王慧君教務長 

聯絡人及電話：魏瑞玉(註冊) (03)5927700-2601 

出席者：學務處熊雅意學務長、研發處陳善泰研發長、人工智慧學院侯光

煦院長、智慧生活應用學院何東洋院長、智慧車輛與能源系曾慶

祺主任、智慧製造工程系于善淳主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王慧君

代理主任、餐飲管理系徐雯珊主任、人工智慧學程兼資訊管理系

陳善泰主任、通識教育中心鄭伊玲主任、體育教育中心李鳳然主

任。 

教師代表：智車系陳建中老師、智工系温榮弘老師、人工智慧學程鄭卉君

老師、餐飲系張瀚中老師、餐飲系陳劍鋒老師、餐飲系梁應平老

師、通識教育中心陳淑容教師。 

列席者：教學發展中心何惠珍主任、綜合業務組陳達玟組長、學生代表二

位(五專、四技各一位)。 
 

副本： 

備註：議案: 

(1)體育教育中心：修訂「學學生體育課抵免實施要點」 

(2)修訂「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要點」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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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10月03日（星期二）上午08時30分 

地點：大華樓5樓會議室 

主席：王慧君教務長 

紀錄：陳達玟小姐 

壹、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佈開會(應到人數：17人，實到人數：13人) 

貳、主席致詞 

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肆、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1.校務基本資料庫填報，表3系列，請各系助理協助112/10/09前回覆教務處。一定

要詳閱填表說明。 

2.技職資料庫填報截止時間112/10/27(五)，請網管匯出資料後，再通知各系。 

3.院級課程或計畫案課程(如:人工智慧概論、微學分(高教深耕、USR計畫)、就業學

程等課程，因特殊排課狀況，請提前告知教務處。 

 

伍、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學務處體育教育中心 

提案一：修訂本校「學生體育程課抵免實施要點」法規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修訂「學生體育課抵免實施要點」法規名稱。 

二、 此案經11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體育教育中心會議(112.09.14) 

三、 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要點 現行要點 說明 

敏實科技大學學生體育課

程抵免實施要點 

大華科技大學學生體育課

抵免實施要點 

依學校校名調整法規名稱 

二、轉學生當學期之體育

課抵免，需檢附原學校修

課成績單，由體育教育中

心審查。 

二、轉學生當學期之體育

課不得抵免。 

轉學生若於原學校修畢體育課學分，後

轉學至本校則按修課學分數及體育成績，

由體育教育中心審核予以抵免。 

三、修訂後全條文。 

敏實科技大學學生體育課程抵免實施要點 
112.09.14 體育教育中心會議審議通過 

112.10.03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 依本校「大學部學生抵免辦法」及「專科部學生學分抵免辦法」實施。 

二、 學生當學期之體育課程抵免，需檢附原學校修課成績單，由體育教育中心審

查。 



敏實科技大學 

教務處 
會議紀錄 

  

 

訂 

裝 

線 

三、 五專一年級體育課為上、下學期各 2學分2學時，不得與其他年級或學制體育課

互抵。 

四、 各學制轉學生：體育學分以多抵少，以少計；學分以少抵多，不足學分數以

通識或專業課程學分補足。 

五、 各學制舊生重補修：除五專一年級體育不得與其他年級或學制互抵外。重補

修各學制年級體育學分以多抵少，以少計；學分以少抵多，不足學分數以通識

或專業課程學分補足。 

六、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單位：綜合業務組 

提案二：修訂本校「敏實科技大學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要點」，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教育部112年6月21日臺教高通字第1122201886號函及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

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引辦理。 

二、為配合兵役政策推動及教育部「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

引」，以因應本校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以下簡稱就學役男)職涯發展需求，爰

訂定本校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措施，在不影響就學役男專業能力培養

及不變動畢業學分條件之前提下，依其就學期間申請服役之選擇，提供學生相關彈

性修業措施，支持有意願之就學役男得於就學期間同時完成服役及修畢學位，能與

其他未服役學生同步接續投入職場或升學。 

三、適用對象 

役期恢復一年後的首批適用對象為94年次以後役男，於112學年度起進入大學學士班

就學生即可適用本校彈性修業措施。 

四、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 原條文 說明 

三、學期修課學分數： 

(一) 學院部：就學役男每學期修讀

學分數，每學期少於十二學分，至

多三十四學分。就學役男全學期參

與校外實習課程則當學期所修學分

數不受前項規定限制，但不得少於

系科所規劃實習課程學分。 

(二) 就學役男得申請跨部修課，申

請科目需經系主任審核通過，當學

期修習科目至多三門科目。 

(三) 原定修業期限內之超修學分數

不予收取費分費。 

四、 學期修課學分數： 

(一) 學院部：就學役男每學期修讀

學分數，每學期少於十二學分，至

多三十四學分。就學役男全學期參

與校外實習課程則當學期所修學分

數不受前項規定限制，但不得少於

系科所規劃實習課程學分。 

(二) 就學役男得申請跨部修課，申

請科目需經系主任審核通過，當學

期修習科目至多兩門科目。 

(三) 原定修業期限內之超修學分數

不予收取費分費。 

1.要點編號修正。 

2.跨部修課提高為三門課。 

3.大學畢業學分 128學分：扣除校外實

習 18學分，申請服役休學一年，2學

年平均可 28學分/每學期，並可跨部修

課 3門(2至 9學分)。（128-18）

/4=27.5學分/每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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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不得修習上課時間相互衝

突之科目，如經發覺，衝堂各科目

成績均以零分計算。 

(四) 學生不得修習上課時間相互衝

突之科目，如經發覺，衝堂各科目

成績均以零分計算。 

四、 暑期修課： 五、 暑期修課： 1.要點編號修正。 

五、 跨校選課： 六、 跨校選課： 1.要點編號修正。 

六、 修學年限及修業年限： 

就學役男符合學則第四十五條第一

項各項規定，准予申請提前畢業，

不受學則第四十六條提前畢業之標

準限制。 

七、 修學年限及修業年限： 

(一) 學生辦理休學入伍服役者，應

於申請時或服役期滿後，檢附徵集

令、退伍令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正

本查驗)，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內，休學期間亦不納入修業年限。 

(二) 就學役男符合下列標準者得申

請提前一學期畢業。 

(1) 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八十分以

上。 

(2) 各學期德育成績均在八十分以

上。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含）以

上。 

(4) 在校期間取得二張乙級（含）

以上技術士證照。 

(三) 入學後經提高編級之學生，不

得申請提前畢業。 

(四) 申請提前畢業應於修業最後一

學年前提出申請，經所屬系、所及

教務處審查符合提前畢業標準後，

提報教務會議審定，授予學士學位

證書。 

1.要點編號修正。 

2.學則第四十五、四十六條： 

第四十五條 學生修業期滿，合於

下列各項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修滿應修之必修與選修科目與學

分，成績及格者。 

二、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及格者。 

三、碩士班研究生通過本校碩士學位考

試者。 

四、達本校經教務會議通過之畢業門檻

者。 

前項學生經審查合於畢業資格者，由本

校依學位授予法，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授

予學士學位，碩士班研究生授予碩士學

位。 

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之學生應加註

「學士後多元專長」字樣。 

第四十六條 四年制符合畢業資格

學生，成績優異合於下列標準者，得申

請提前一學期畢業。成績優異學生提前

畢業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一、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五分以

上。 

二、各學期德育成績均在八十五分以

上。 

三、必修之體育成績各學期平均在八十

分以上。 

四、每學期名次在該班學生數前百分之

五以內。 

五、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含）以上。 

六、在校取得二張乙級（含）以上技術

士證照。 

就學役男申請提前畢業，請參照本校

「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要

點」辦理。 
 

七、 學習銜接與輔導： 八、學習銜接與輔導： 1.要點編號修正。 

八、 就學役男申請專案服役程序： 三、 就學役男申請專案服役程序： 1.要點編號修正。 

九、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陳請校長公佈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條文新增。 

 

敏實科技大學 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要點 
1120621臺教高通字第 1122201886號函 

112.07.18 教務會議新訂 

112.10.03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 法源依據：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八條、教育部「大專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

施要點」及本校學則第六十九條特訂定「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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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適用對象：本校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申請服役者（簡稱就學役男），申請通過後依此本要點

修課。 

三、 學期修課學分數： 

(一)學院部：就學役男每學期修讀學分數，每學期少於十二學分，至多三十四學分。就學役

男全學期參與校外實習課程則當學期所修學分數不受前項規定限制，但不得少於系科所

規劃實習課程學分。 

(二)就學役男得申請跨部修課，申請科目需經系主任審核通過，當學期修習科目至多三門科

目。 

(三)原定修業期限內之超修學分數不予收取費分費。 

學生不得修習上課時間相互衝突之科目，如經發覺，衝堂各科目成績均以零分計算。 

四、 暑期修課： 

(一)就學役男有暑期修課需求者，比照「暑期重(補)修實施辦法」申請修讀。 

(二)就學役男可申請暑期跨校修習暑修課程。 

五、 跨校選課： 

(一)就學役男向外校申請校際選課，以該學期或暑期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原則。 

(二)如遇課程衝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選課時，需申請跨校選課時：專業科目需經系

主任認定課程內容之專業性；若為通識課程科目由通識中心主任認定之。 

(三)相關作業仍應本校選課開始至加退選課課程截止日期內辦理。 

六、 修學年限及修業年限： 

就學役男符合學則第四十五條第一項各項規定，准予申請提前畢業，不受學則第四十六條提

前畢業之標準限制。 

七、 學習銜接與輔導： 

(一)完成服役：應入原肄業系銜接之學年或肄業學期。 

(二)新訓退驗：依徵兵規則第 32條驗退者，驗退後應入原肄業系相銜接之學年或肄業學

期。 

(三)因病停役：依兵役法第 20條辦理因病停役者，應協助學生依其就醫或修養需求，安排

後續康復之復學規劃。 

前項原肄業系所變更或停辦者，應輔導就學役男至適當系肄業，並對學生進行選課輔導，及

提供課程銜接及學習輔導等協助。 

八、 就學役男申請專案服役程序： 

(一)至入伍前每學期都要申請，申請後收到入伍通知單如要取消，不能用在學理由取消，需

符合"應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事故表"內的其他原因才行。 

(二)於每年 2月或 9月（以內政部公告為準）向學校與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於

該學期結束後之暑假或寒假梯次入營服現役，為期 1年。 

申請暑假或寒假梯次入營服役之就學男，應配合戶籍地公所辦理兵籍調查、徵兵檢查、抽籤

等徵兵處理作業，並於該學期結束前 1個月，繳交休學證明文件至戶籍地公所，俾據以辦理

終止在學緩徵及徵集作業，於該學期結束後之暑假或寒假入營服役。相關申請規定請依內政

部公告辦理。 

作業時程： 

項目 預定作業時程 

向 戶 籍 地 鄉 （ 鎮 、

市、區）公所申請 

 上學期 9月 

下學期 2月 

徵 兵 檢 查 、 體 位 判

定、軍種抽籤等 

  上學期 12月底以前 

下學期 5月底前 

入營日前 1個月，向就

讀學校申請開立預定

  上學期 12月底以前 

下學期 5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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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學證明文件，並繳

回戶籍地公所 

戶籍地公所送達徵集

令(入營 10日前) 

  上學期 1月 

下學期 6-7月 

入營 
  上學期 1月下旬-2月 

下學期 7-8月 

九、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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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實科技大學  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申請書 
112.10.03教務會議審議 

姓  名 

(學生本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  號  班  級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預計自        學年度第        學期起休學服役1年 
 (申請專案服役者將於學期結束後之暑假或寒假入營) 
（請敘明後續修課規劃以及預計彈性修業需申請事項，如：預計透過每學期超修學分數○學分、暑期修課

並搭配跨校選課……，以滿足畢業條件） 

 

----------------------------------------以上由學生填寫---------------------------------------- 

導師晤談紀錄 系主任晤談紀錄 院長晤談紀錄 

 

 

 

 

 

 

 

教務處審核欄 

註冊承辦人 課務承辦人 綜合業務組組長 教務長 

    

學務處審核欄 

軍訓室 生活事務中心 學務長 

   

注意事項: 

1. 此申請表須於會辦相關單位後提交至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2. 申請就學期間專案服役者，須於入營前一個月，向本校申請開立預定休學證明文件，並繳回戶籍地公所。 

3. 有關學生暑修、解除擋修、跨校選課等申請書，另依學校相關申請文件辦理。 

-----------------------------------註冊及課務後續追蹤欄-------------------------------- 

確認服役意願 服役中斷 服役完成 

□ 確定如期前往服役 

□ 更換入伍時間為____-____學期 

□ 確定撤銷服役申請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 新訓驗退 

□ 因病停役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 完成服役(繳交證

明) 

 

 

  



敏實科技大學 

教務處 
會議紀錄 

  

 

訂 

裝 

線 

決 議：照案審議通過。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